
私募基金登记备案时应自查是否存在“不予办理登记”的情形

产品名称 私募基金登记备案时应自查是否存在“不予办理
登记”的情形

公司名称 节税宝网络记账（深圳）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
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注册地址
）

联系电话  18656288383

产品详情

根据基金业协会《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相关问题解答（十四）》、《登记须知2018》的规定，私募机构存

在以下情形的，协会将不予办理登记，且自该机构不予登记之日起一年内不接受办理其高管人员担任私

募基金管理人高管人员、作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的出资人或实际控制人：

1、申请机构在申请登记前违规发行私募基金，且存在公开宣传推介、向非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行为的；

2、申请机构提供，或申请机构与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其他第三方中介机构等串谋提供虚假登记

信息或材料；提供的登记信息或材料存在误导性陈述、重大遗漏的；

3、申请机构主要出资人、申请机构自身曾经从事过或目前仍兼营民间借贷、民间融资、融资租赁、配资

业务、小额理财、小额借贷、P2P/P2B、众筹、保理、担保、房地产开发、交易平台等与私募基金业务相

冲突业务的；

4、申请机构被列入國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

5、申请机构的高管人员蕞近三年存在重大失信记录，或蕞近三年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禁入措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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